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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文件

经技区管发〔2017〕37号

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

关于开放型经济发展奖励的意见

区直各部门，各镇、街道，驻区各单位：

为进一步调动各方面招商引资积极性，鼓励、动员、汇集社

会力量积极参与开发区开放型经济建设，培蓄新旧动能转换力量，

推动全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，特制定本意见。

一、奖励对象

1. 奖励对象：为首次提供项目信息并推介客商、直接参与项

目引进并起到积极作用的引荐人。

增资项目、外贸企业直接奖励企业经营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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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单个项目只奖励一个引荐人。

3. 企业当年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，不予奖励。

4. 机关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适用本意见。

二、奖励范围

1. 本意见所指项目（企业），为工商注册地、税务征管关系

及统计关系在开发区范围内（含威海东部滨海新城），且实行独立

核算的内外资项目（企业）。

2. 引进项目须达到《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关于 2017年

招商引资工作考核管理意见》（经技区管发〔2017〕36号）规定

的认定标准，地产类项目除外。

三、奖励标准

1. 注册资本低于 3000万美元（含）的外资项目、投资低于 3

亿元（含）的内资项目，按当年到账外资额或形成实物工作量的

6‰奖励引荐人。

当年外资到账金额超过 500 万美元或实物工作量超过 3000

万元的，每多 500万美元或 3000万元额外奖励 10万元。

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200万元。

2. 注册资本 3000万美元以上的外资项目、投资 3亿元以上

的内资项目或建设周期长、产业拉动力强的重大产业项目，可在

项目投资周期内分期兑现，第一年按当年到账外资或形成实物工

作量的 6‰予以奖励，第二年按 5‰予以奖励，第三年按 4‰予以

奖励。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1000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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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基金类、总部类等税源型项目及不占用新的土地资源的工

业项目，在认定期内年度地方经济发展贡献 50 ~ 500万元（含）

的，一次性按贡献的 6%奖励引荐人；500 万元以上的，按 10%

奖励引荐人。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1000万元（奖励额度不超过项目

当年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的 50%；工业项目符合其他奖励标准的，

按就高原则奖励）。

4. 外商投资企业增资、扩产的，当年到账增资额每 100万美

元或形成实物工作量每 500万元，按 3‰标准奖励企业经营者；

当年到账增资额每 1000万美元或形成实物工作量每 5000万元，

按 5‰标准奖励企业经营者。两档或两个标准都有的，不重复计

算，按就高原则奖励。单个项目最高奖励 200万元。

5. 世界 500强企业（以项目注册上年度美国《财富》杂志公

布名单为准）、国内 500强企业（以项目注册上年度中国企业联合

会、中国企业家协会公布名单为准）投资的项目，按上述标准的

1.5倍执行，但不超过项目奖励上限。

6. 项目奖励认定期自项目认定年度起，一般为 2年，最长 3

年。

7. 全市定点项目及全区招商引资考核意见中未明确标准的

其他重大项目，采取一事一议方式，由管委会确定奖励方案。

8. 外贸先进企业奖励。①外贸总量奖励。当年纳税达到 200

万元且进出口同比实现增长的外贸企业，进出口额完成 1亿美元

（含）以上的，按 1亿美元 10万元的标准奖励企业经营者（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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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出口额按 1亿美元 15万元的标准奖励，两者不重复计算）；

对企业年进出口额完成 10亿美元（含）以上的部分，按进出口每

增加 1亿美元，给予奖励 20万元标准奖励（其中出口额按 1亿

美元 30万元的标准奖励，两者不重复计算）。单个企业经营者最

高奖励 200万元（奖励额度不超过项目当年地方经济发展贡献的

50%）。

②外贸增量奖励。当年企业进出口同比增量每 1000万美元，

奖励企业经营者 5 万元，其中出口增量每 1000万美元，奖励 8

万元（两者不重复计算），单个企业经营者最高奖励 100万元。

该项如与外贸先进企业奖励重叠，按就高原则奖励。

③外贸新业态奖励。对以旅游购物、小商品以及服务贸易方

式开展出口业务的，按每出口 100万美元奖励 3万元的标准给予

企业经营者奖励。

四、实施程序

1. 引进项目的企业或个人，需及时向商务局提出引荐人资格

申请。商务局根据上述标准予以确认备案，并出具项目备案回执

单。

2. 年度奖励工作由商务局牵头，组织财政、审计等部门，对

引荐者引进的项目注册纳税情况、到账外资、实物工作量和外贸

进、出口总额等情况进行核实，提出考核奖励意见，报管委会批

准后，由财政局拨付相应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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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

1. 奖金收入的应缴税款由引荐人或企业经营者依法缴纳；符

合代扣代缴规定的，也可由财政局扣除税款后拨付。

2. 弄虚作假套取奖励资金等行为按有关规定予以查处，对出

现违规现象的相关责任人视情节追究责任。

3. 本意见由商务局负责解释。

4. 本意见自 2017年 1月 1日起施行，暂定三年。

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

2017年 7月 1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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威海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办公室 2017年 7月 13日印发


